
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化情况说明
2015年我局＂三公经费＂预算合计数为153万元，在2014年＂三公经费＂决算数的基础上增加了42.7万元，现将情况说明如下：
１、因公出国（境）没有发生额；

２、公务接待费2015年继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、省市县相关文件规定精神，严格控制在2014年决算数范围之内并略有下调。

3、2015年进一步加强对公务用车辆的管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在2014年的基础上下调。

4、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，由于工作性质、特点的不同，公安机关的装备条件和需求明显高于其他行政部门。因为办案和值班备勤，车辆经常是长途跋涉，24小时运转，超负荷的运行使得车辆使用寿命和性能大大缩短与降低，而更新的时间和速度也不得不提前。所以2015年我局车辆购置费在2014年没有发生额的基础上预算增加了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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